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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  

国际会议第六次会议  

议定书  

（ 20 19 年 3 月 2 5-2 9 日，波兰共和国，华沙）  

 

根据通过 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国际会议第 五次会议（ 2 01 8

年 11 月 19 -2 3 日，波兰共和国，华沙）决议 ， 20 19 年 3 月 25 - 29 日

在华沙（波兰共和国）举行了通过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国际会

议（下称 ——会议）第 六次会议。  

铁路合作组织（下称 ——铁组）下列成员国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 

阿塞拜疆共和国、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白俄罗斯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  

匈牙利、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格鲁吉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大韩民国、  

拉脱维亚共和国、  

立陶宛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蒙古国、  

波兰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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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乌克兰、  

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共和国 ，  

欧盟 (E U )和铁组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名单 附后 （本 议定书 附 件 A）。  

根 据 通 过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国 际 会 议 议 事 规 则 （ 下 称

——议事规则）第七条第三款，选出新的国际会议主席前，由国际会

议秘书 塔捷乌什·绍兹达先生主持会议。  

根据议事规则 第五条，成立了全权证书检查委员会，由来自下列

国家：匈牙利 、格鲁吉亚、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和乌克兰代

表团的代表组成。该检查委员会检查了全权证书 。检查 委员会主席列

万·特苏尔特楚米亚先生报告了下列 2 4 个铁组成员国 ：阿塞拜疆共

和国、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匈

牙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 克

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 、

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蒙古国、波兰 共

和国、俄罗斯联邦、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

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 代表团持有符合议事规则

第二条的全权证书。  

因此，根据议事规则第十一条，主持会议的 塔捷乌什·绍兹达先

生 确认本次会议有效。  

欧盟代表拥有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授权，会议参加 方将此备案。  

为编制国际会议第 六次会议的议定书，成立了 由 格鲁吉亚、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

克兰代表组成的条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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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结 果如下 ：  

关 于议 程第 1 项  

在审查议程草案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将第 2 项

表述为：“选举俄罗斯联邦方面的国际会议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  

下列 10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蒙古国、俄罗斯

联邦 表示支持；  

下列 11 个国家 的代表团：保加利 亚共和国、匈牙利 、格鲁吉亚 、

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 洛

伐克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表示反对；  

下列 3 个国家 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波兰共和国和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表示弃权。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对议程补充新的一项，内容为：“关于修改

和补充通过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国际会议议事规则 ”。  

表决结果如下：  

下列 9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 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表示支持；  

下列 13 个国家的代表团：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

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

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表示反对；   

下列 2 个国家的代表团：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表示弃权。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4 

国际会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提案对议程补充新的

第 3 项，内容为：“ 3.  由于铁组成员国数量变化，根据通过国际铁路直

通联运公约文本国际会议议事规则第十一条重审出席国际会议的法定

人数。”。  

 

会议核准了 国际会议第六次会议的 下列议程：  

1 .  核准国际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议程。  

2 .  选举国际会议主席。  

3 .  由 于 铁 组 成 员 国 数 量 变 化 ， 根 据 通 过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本国际会议议事规则第十一条重审出席国际会议的法定人数。  

4 .  组织在国际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成立的工作组工作。  

5 .  讨论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  

6 .  国际会议第七次会议的日期和议程。  

 

关 于议 程第 2 项  

对 国 际 会 议 主 席 职 位 提 出 了 两 位 候 选 人 ： 乌 克 兰 方 面 的 安 德

烈 ·加 卢 夏 克 先 生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方 面 的 弗 拉 基 米 尔 ·托 卡 列 夫 先

生 。 无 记 名 投 票 结 果 为 ： 9 个 国 家 的 代 表 团 支 持 乌 克 兰 方 面 的 候 选

人 ， 14 个 国 家 的 代 表 团 支 持 俄 罗 斯 联 邦 方 面 的 候 选 人 ， 1 个 国 家 的

代 表 团 弃 权 。  

根据议事规则第七条“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和第十五条“通过决

议”第四款，国际会议选举了 弗拉基米尔·托卡列夫 先生（俄罗斯联

邦）担任国际会议主席 。  

主 持 会 议 的 塔 捷 乌 什·绍 兹 达 先 生 将 国 际 会 议 主 席 职 能 移 交 当

选的国际会议主席 弗拉基米尔·托卡列夫先生，而 塔捷乌什·绍兹达

先生则担任国际会议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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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议 程第 3 项  

因大韩民国加入铁组，根据议事规则第十一条， 会议审查了重审

法定人数的问题。  

在讨论该问题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明确国际会

议法定人数应达到铁组成员国的三分之二。下列 8 个国家的代表团：

阿塞拜疆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蒙古国和 俄罗斯联邦

对该提案表示支持。   

下列 14 个国家的代表团：白俄罗斯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匈

牙利、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

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乌

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对该提案表示反对；下列 2 个国

家的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示弃权。  

因此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关 于议 程第 4 项  

根据该问题的讨论结果，国际会议参加方一致同意从议程中删除

该项。  

 

关 于议 程第 5 项  

国际会议审查并通过了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草案（下称——公约

草案）第五十至六十条、第六十二至六十四条文本（本议定书附件 1）。 

根据第六十一条的讨论结果，会议决定在第七次会议上审查该条。 

提 交 审 查 的 有 关 修 改 和 /或 补 充 公 约 文 本 的 提 案 ， 未 获 得 所 需 票

数时，采用议事规则第一条“适用范围”第二款中提到的公约文本。 

经长时间讨论 ，通过了公约草案 第五十至六十条、第六十二至六

十四条条款，讨论中对 大部分条款 进行了表决。标有序号的详细表决

结果载于本 议定 书附 件 2（电 子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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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条款的讨论过程和投票结果记载如下：  

 

第 1 次表 决  

格 鲁吉 亚代 表团 建议 第十 四节 “铁 组预 算” 名称 表述 为 ：“ 铁组

预算和经费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14；  

反对—— 2；  

弃权—— 8。  

该提案获得通过。  

 

第 2 次表 决  

格鲁吉亚代表团建议第五十条“铁组预算的构成”第一款表述为 ：

“预算由支出和 进项两部分组成。预算不能有赤字。预算每年由委员

会编制，并按照本公约规定的办法予以核准。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5；  

反对—— 10；  

弃权—— 9。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3 次表 决  

大韩民国代表团建议将第五十条“铁组预算的构成”第二款和第三

款变为一款，表述为：“除本公约规定的情况外，支出和收入部分根据

委员会建议按照《铁组预算收支的计划、核算和决算办法》编制，并由

铁组部长会议核准。”。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6；  

反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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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9。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  

在审查第五十一条“会费”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审

查完公约正文后讨论该条。  

表决结果如下：  

下列 2 个国家的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表示支持； 

下列 1 9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伊朗 伊

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拉脱维

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表示反对 ；  

下列 3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大韩民国和蒙古

国表示弃权。  

该程序性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4 次表 决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第五十一

条 “ 会 费 ” 第 三 款 表 述 为 ： “ 三 、 铁 组 成 员 每 年 应 在 预 算 年 度 的 4

月 1 日前缴纳年度会费。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19；  

反对—— 3；  

弃权—— 2。  

该提案获得通过。  

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乌克兰 代表团的提案，会议决定在研究第

六十三条“未履行义务时限制参加铁组活动的权力”时参考第五十一

条“会费”第四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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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次表 决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代表团建议第五十一条“会费”第五款表述为： 

“五、在铁组成员 参加铁组活动 的权利被限制期间，其会费应按

规定的额度累计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20；  

反对—— 3；  

弃权—— 1。  

该提案获得通过。  

 

* *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和俄 罗斯 联邦关 于第五 十一 条“会 费”审 查结 果

的 共同 声明：  

“该条应与表决原则、铁组委员会领导职务分配（即副主席为中

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及其他有关条款一同审查。建议在公约草案正文

所有条款审查完毕后，再审查本条。我们坚持审查以下方案：  

（一）公约草案第五十一条保留了现行铁组会费分摊原则，如本

条保留，则我们认为应保留现行的铁组委员会领导职务分配原则（即

副主席为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 ）。  

（二）在确定会费分摊原则时，应基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  

（三）加权表决原则，即铁组成员之间表决票数的分配取决于会

费额度，例如，铁组预算中的每五万瑞士法郎计一票 。”。  

 

第 6 次表 决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代 表团建议对第五十二条“铁组观察员和联系

企业的缴费”第二款表述为 ：  

“二、缴费的额度和缴纳办法由部长会议规定。”  

表决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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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2；  

反对—— 11；  

弃权—— 1。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7 次表 决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对 第五十二条“铁组观察员和联系企业的

缴费”第二款表述 为：  

“二、缴费的额度和缴纳办法 由部长会议根据铁组观察员地位协

议或铁组联系企业协议进行规定。”  

同时删除本条第三款。  

表决结果 如下：  

支持—— 8；  

反对—— 12；  

弃权—— 4。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8 次表 决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建议对 第五十二条“铁组观察员和联系

企业的缴费”第二款表述 为：  

“二、缴费的额度和缴纳办法由部长会议规定，随后签署观察员

/联系企业与铁组委员会间的协议 。”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12；  

反对—— 4；  

弃权—— 8。  

该提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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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次表 决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将

第五十三条名称“专项经费”改为 “使用专项经费的工作 ”。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4；  

反对—— 19；  

弃权—— 1。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1 0 次 表决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删除第五十四条“委员会职员的 人事费 ”。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2；  

反对—— 20；  

弃权—— 2。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11 次表 决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第五十四条“ 委员会职员的

人事费”表述为 ：  

“ 委 员 会 职 员 的 人 事 费 由 部 长 会 议 核 准 的 有 关 委 员 会 职 员 的 规

定确定。 ”。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7；  

反对—— 13；  

弃权—— 4。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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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第五十五条“特权和豁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联邦代表团建议在审查公约草案附件 8“铁组特权和豁免议定书”时

讨论该条。  

表决结果如下 ：  

下列 4 个国家的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大韩民国和俄罗斯联邦表示支持；  

下列 1 3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

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共

和国、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共和国表示反对；  

下列 7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越 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蒙古国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和捷克共和国表示弃权。  

该程序性 提案未获得通过。  

 

* *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特别 意见 ：  

“中方认为宜在最终审查完公约附件 8 后再返回审查该条。”。  

 

第 1 2 次 表决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代

表团建议第五十五条“特权和豁免”第一款表述为 ：  

“铁组及其财产、基金、资产以及委员会职员、被邀请的专家和铁组

成员代表在履行其职责时，享有在《铁组特权和豁免议定书》（本公约附

件 8，本公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规定的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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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1；  

弃权—— 2。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 * *  

哈 萨克 斯坦共 和国和 格鲁 吉亚的 特别意 见：  

“我们指出 ，在公约序 言中各缔 约方确认 遵守联合 国章程， 并遵

守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  

根据本公约第一条和第三条，作为国际法主体且拥有国际权利和

能力的国际政府间组织 ——铁组，可签订开展其活动所必需的合同，

购置、租赁、处置动产和不动产，开立银行账户并办理任意币种的资

金业务。  

为开展铁组的 官方活动，对于 铁组及其财产、基金、资产 应在《联

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19 4 6 年 2 月 1 3 日版）和《联合国专门机构

特权和豁免公约》（ 19 47 年 1 1 月 21 日版）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特权

和豁免权。  

与此同时，我们指出通 过的公约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条文未包括适

用于铁组财产、基金和资产的特权和豁免 权。相应地，这一问题应在

本公约附件 8 中予以规定。 ”。  

 

第 1 3 次 表决  

格鲁吉亚代表团建议对第五十五条“特权和豁免”补充新的第三

款，表述为：  

“三、委员会职员在铁组成员国出差时享有履行职能必要的特权

和豁免权。”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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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7；  

弃权—— 3。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1 4 次 表决  

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对第五十五条“特权和

豁免”补充新的第三款，表述为 ：  

“三、每一铁组成员可根据本公约第七十二条做出其不执行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保留。”。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4；  

反对—— 13；  

弃权—— 7。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 * *  

斯 洛伐 克共和 国 的特 别意 见：  

“斯洛伐克代表团建议，仅在铁组与 铁组驻在国之间的协议框架

内解决特权和豁免 问题。  

斯洛伐克认为，铁组是具有商业性的混合型组织，因为参加其工

作的除国家外还有任何所有制形式的铁路公司。这点体现在本公约第

十条中。因此，铁组并不是国际法 认可特权和豁免的传统国际组织。 

因此，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第五十五条有必要列入允许作出保留

的内容，因为根据本公约第七十二条，仅在本公约对此有明确规定的

情况下，方可作出保留。  

鉴于目前已商定的第五十五条文本并未允许就该条作出保留，斯

洛伐克代表团不同意扩大目前现有的铁组特权和豁免的范围，这将超

出铁组与铁组 驻在国之间协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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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5 次 表决  

阿塞拜疆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和捷

克共和国建议第五十六条“铁组的标志和旗帜”表述为 ：  

“铁组拥有自己的标志，该标志置于铁组公文纸及其他材料和文

件中。铁 组拥有自己的旗帜，上面印有铁组标志。有关铁组标志和旗

帜的规定由部长会议核准 。”  

表决结果如下 ：  

支持—— 13；  

反对—— 4；  

弃权—— 7。  

该提案获得通过。  

 

第 1 6 次 表决  

保加利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

代表团建议第五十八条“正式语言”表述为：  

“一、铁组的正式语言是英文、中文和俄文。  

二、所有与本公约或铁组有关的协议、协定和文件应以英文、中

文和俄文编制，三种语言文本同等作准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12；  

反对—— 11；  

弃权—— 1。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1 7 次 表决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第五十八条“正式语言”表述为：  

“铁组、本公约以及与本公约有关的所有协议、协定和文件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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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语言是中文和俄文。英文作为铁组的工作语言使用。在条文解释发

生分歧时，以俄文文本为准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6；  

反对—— 14；  

弃权—— 4。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1 8 次 表决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公约草案第五章的名称改为“ 特别规定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17；  

反对—— 1；  

弃权—— 6。  

该提案获得通过。  

 

第 1 9 次 表决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删除公约草案第十五节“铁组的豁免、标

志、旗帜和出版物”和第十六节“语言”的名称和序号。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10；  

反对—— 11；  

弃权—— 3。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2 0 次 表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第十五节名称改为“ 铁组的特权和豁

免、标志、旗帜和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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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23；  

弃权—— 1。  

该提案获得通过。  

 

第 2 1 次 表决  

格鲁吉亚代表团建议第六十条 “各国政府加入公约 ”第二款表述为：  

“二、愿意 加入铁组的 国家的政 府，应向 保存人提 交关于有 意愿

成为铁组成员的正式书面申请。本公约的保存人应将收到申请一事在

1 4 个日历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铁 组成员。 ”。  

表决结果 如下：  

支持 ——13；  

反对 ——2；  

弃权 ——9。  

该提案获得通过。  

 

第 2 2 次 表决  

俄罗斯联邦 代表团建议第六十条“各国政府加入 公约”第三款表

述为：  

“三、如 保存人自本条第二款 所载通知寄送之日起的 90 个日历

日内未收到铁组成员的反对意见，则加入一事生效 。”。  

表决结果 如下：  

支持 ——6；  

反对 ——8；  

弃权 ——10。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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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3 次 表决  

阿塞拜疆共和国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和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建议第六十条“各国政府加入 公约”第三款表述为 ：  

“三、如自本条第二款所载通知寄送之日起的 90 个日历日内未收

到保存人寄送的某一铁组成员的反对意见，应通知有意愿加入铁组的国

家政府，其有必要根据第六十七条提交履行本公约义务的同意书。”。   

表决结果 如下：  

支持 ——14；  

反对 ——5；  

弃权 ——5。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第 2 4 次 表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建 议 第 六 十 条 “各 国 政 府 加 入 公 约 ”第 三

款表述为：  

“三、保存 人将本条第 二款中的 书面申请 提交部长 会议，以 通过

决议。 ”。  

表决结果 如下：  

支持 ——3；  

反对 ——11；  

弃权 ——10。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经过上述有关第六十条第三款的三次表决后 ，保留了原文。中华

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认为不宜回到第六十条第三款的原文，因为原文明

显不完善。格鲁吉亚 代表团建议对第六十条第三和第四款的现有草案

进行合并表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建 议 先 对 第 六 十 条 第 三 款 的 原 文 进 行 表

决。这一程序性 提案未获得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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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讨论还在继续 ，乌克兰 代表团建议进行技术会歇。  

格鲁吉亚 方面认为，由于会议主席 并未宣布开始 对该条第四款的

审查，因此与会者有权继续讨论该条第三款。  

在宣布技术会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对第六十条“各

国政府加入公约”第三款原条文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  

下列 5 个 国家的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韩民国、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 表示支持；  

下列 1 7 个 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富汗伊斯兰共和

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格鲁吉亚、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

国、波兰共和国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

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 表示反对；  

下列 2 个 国家的代表团：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表示弃权。  

这一程序性 提案未获得通过 。  

随后将格鲁吉亚代表团 有关 对第六十条“各国政府加入 公约”第

三和第四款的现有草案进行合并 审查和表决的程序性提案提交表决 。 

表决结果为：  

下列 1 9 个国家的代表团：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

国、匈牙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拉脱维亚

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波 兰共和国、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

尼亚共和国表示支持 ；  

下列 3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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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2 个国家的代表团：蒙古国和 俄罗斯联邦表示弃权。  

因此该提案获得通过。  

 

* *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的特 别意 见：  

从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讨论情况看，提案未过即保留原文的做法并

不合适，因为某些条款的原文也存在缺陷。国际会议的目的在于编制

和通过高质量的公约文本，因此，如对原文有修改提案，说明原文有

完善空间，根据参加方的请求，对原文也应进行表决。中方指出，在

第 二 次 会 议 讨 论 公 约 草 案 第 三 条 有 关 与 联 合 国 建 立 联 系 的 内 容 时 也

对原文进行了表决。  

 

第 2 5 次 表决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第六十条“各国政府加入公约”第三和第

四款表述为：  

“三、如 保存人自本条第二款 所载通知寄送之日起的 90 个日历

日内未收到铁组成员的反对意见，则加入一事生效。  

四、在收到铁组某一成员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保存人应将有意加

入本公约的申请提交部长会议，以通过决议。在此情况下，自部长会

议通过接收决议之日起，加入一事生效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6；  

反对—— 14；  

弃权—— 4。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第 2 6 次 表决  

阿塞拜疆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第六十条“各国政府加入公约”第三

和第四款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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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 自本条第二款所载通知寄送之日起的 9 0 个日历日内未

收到铁组成员 关于在部长会议上审查该问题的提案 ，则本公约保存人

通知有意愿加入铁组的国家政府，其有必要根据第六十七条提交履行

本公约义务的 同意书。  

四、在收到 本条第三款所载的提案时，保存人应将 本条第二款所

载的申请提交部长会议，以通过一致同意的决议 。如通过该决议，则

本公约保存人通知有意愿加入铁组的国家政府，其有必要根据第六十

七条提交履行本公约义务的同意书。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3；  

反对—— 14；  

弃权—— 7。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第 2 7 次 表决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

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和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第六十条

“各国政府加入公约”第三和第四款表述为：  

“三、如 自寄送本条第二款 所载通知之日起的 9 0 个日历日内未

收到铁组成员 关于在部长会议上审查该问题的提案 ，则本公约保存人

通知有意愿加入铁组的国家政府，其有必要根据第六十六条提交 履行

本公约义务的同意书。  

四、在收到 本条第三款所载的提案后，保存人应将 申请提交部长

会议，以通过决议。保存人向寄送 本条第二款所载申请的国家政府通

知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  

如 部 长 会 议 通 过 了 接 收 决 议 ，则 本 公 约 保 存 人 通 知 有 意 愿 加 入

铁 组 的 国 家 政 府 ，其 有 必 要 根 据 第 六 十 六 条 提 交 履 行 本 公 约 义 务 的

同 意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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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17；  

反对—— 5；  

弃权—— 2。  

该提案获得 通过。  

 

第 2 8 次 表决  

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删除第六十一

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公约 ”。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8；  

反对—— 12；  

弃权—— 4。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第 2 9 次 表决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删除第六十一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

入公约”第一款。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9；  

反对—— 11；  

弃权—— 4。  

该提案未 获得通过。  

在审查第六十四条“退出公约”第三和第四款时，俄罗斯联邦代

表团提议返回讨论早先通过的 本条第一和第二款。  

表决结果为：  

下列 8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蒙古国 、俄罗斯联邦和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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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1 4 个国家的代表团：白俄罗斯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

匈牙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拉脱维亚共

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斯

洛伐克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表示反对；  

下列 2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表示弃权。  

该提案未获得通过。  

 

第 3 0 次 表决  

格鲁吉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 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建议第六十四条“退出公

约”第三、第四和第五款表述为：  

“三、保存人自收到有意愿退出 铁组的通知之日起 1 4 个日历日

内将此事书面 通知铁组成员。  

四、根据本条第一款寄送通知的铁组成员，应在本公约对该铁组

成员的效力终止 之日前，履行其在铁组范围内应承担的义务。  

五、自本公约对该铁组成员 的效力终止 之日起，其铁组成员资格

即告终止。自铁组成员退出公约之日起，在该成员国内注册并开展活

动的铁路公司大会参加方， 同时被终止 参加铁路公 司大会。”。  

表决结果如下：  

支持—— 20；  

反对—— 2；  

弃权—— 2。  

该提案获得 通过。  

 

关 于议 程第 6 项  

在审查该项议程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建议对第七

次会议初步议程补充下列一项：  



23 

“重审通过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国际会议的议事规则条款”。  

表决结果为：  

下列 7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蒙古 国

和俄罗斯联邦表示支持；  

下列 1 2 个国家的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

匈牙利、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 瓦共和国、波兰 共

和国、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

共和国表示反对；  

下列 5 个国家的代表团：白俄罗斯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

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表示弃权。  

提案未获得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下列问题：在结束对公约草案正文

的讨论后，应对其进行通读，并研究公约附件文本的审查办法。  

国际会议通过了第七次会议的下列初步议程：  

1 .  核准第 七次会议的议程。  

2 .  讨论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  

3 .  讨 论 通 读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的 问 题 ， 以 及 如 何 开 展

关于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各附件文本工作 的问题（当通过正文 的工

作结束时 ）。  

4 .  国际会议第 八次会议的日期和议程。  

在审查第七次国际会议初步议程第 3 项时，国际会议参加方讨论

了下列问题：责成国际会议秘书请部长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铁组运

输法专门委员会应准备 开展工作，将公约附件《国际联运货物运输合

同一般规定》和《国际联运旅客运输合同一般规定》的条款与现行国

际货协和国际客协一致起来 。  

在讨论该问题过程中，乌克兰代表团提出了第七次会议初步议程

第 3 项内容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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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乌克兰代表团的提案，第七次会议初步议程第 3 项以程序性

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除立陶宛共和国代表团弃权外，参加国际会议

的其他代表团均表示支持该提案。  

秘书处建议在初步议程中不注明国际会议第七次会议的举办地点

为华沙。为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后续会议均在华沙举行。 

表决结果为：  

下列 3 个国家的 代表团：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支持 ；  

下列 1 5 个国家的 代表团：阿塞拜疆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 陶

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蒙古国、波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斯

洛伐克共和国、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共和国表示

反对；  

下列 6 个国家的 代表团：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和捷克共和国表示 弃权。因此，

国际会议同意 秘书处的提案，即不 明确后续国际会议的 举办城市，因

为该问题仍处于 准备阶段。  

国际会议决定 于 20 19 年 11 月 1 8- 22 日 或 11 月 25 - 29 日 在波兰

共和国举办第七次会议。  

国际会议核准 了第八次会议 的初步举办日期 ，即 2 02 0 年 3 月 9- 13

日 或 3 月 16 - 20 日 （波兰共和国 ）。  

国际会议更正了在 国际会议第五次会议议定书中发现的错误（ 本

议 定 书 附件 3），并 同意了 秘书处 的建 议，即 在 会议 结束 后的下 一周

向国际会议参加 方寄送议定书副本。  

 

 


